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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
直发直补资金政策公示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7 号）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

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新财企〔2013〕144 号）等相关要

求，现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发直补资金政策公示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发直补资金

二、享受直发直补扶持政策的对象范围

后期扶持范围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及外省迁入自治区

境内，经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准的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。

对 2006 年 6 月 30 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，自 2006 年

7 月 1 日起再扶持 20 年；对 2006 年 7 月 1 日以后搬迁的纳入扶

持范围的移民，扶持期限为自确定为扶持对象之日起，连续扶持

20 年。

三、扶持标准

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助 600 元。

四、扶持人口核定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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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型水库移民是因修水库必须搬迁的移民，其核定登记按

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。移民后期扶持人数核定和人口登记工作由

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会、

村民小组分级负责并签章认可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数及名册汇

总初核，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负责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

定。

五、发放程序

根据相关要求，自治区财政厅按年一次性拨付资金。各地

(州、市)财政局收到专项资金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后扶资金下

达至县（市）财政部门；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依据县（市、

区）移民行政管理机构提供的享受直补资金的水库移民实名制

名册，将核实无误后的资金在 5 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代发金融机

构；代发金融机构要在收到资金和实名制名册的 3 个工作日

内，将直补资金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到移民的“一卡通”中。

六、下列人员不能享受直发直补政策

自治区对已核定为国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农村移民人

口实行动态管理，即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移民人口应予核减，核减

后的移民不再享受后期扶持政策，核减时间从次年 1 月 1 日开

始：

（一）已死亡的。

（二）被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国有控股企业录(聘)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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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现役(含武警)军人提干的。

（四）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后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。

以上四种情况需有相关部门出具相关证明。

附件：1.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7 号）

2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（新财企〔2013〕144 号）

3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

核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新政办发〔2006〕197 号）

4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

扶持人口实名制管理的暂行办法》（新移字〔2016〕

34 号）

5.和田地区水利局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

和田地区水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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